
穗财采〔2019〕12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广州菲达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 289号新闻中心自编号 B座

19楼

联系人：何岳栋

被投诉人 1：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地址：广州市府前路 1号市政府大院 3号楼

联系人：赵仓

电话：83124859

被投诉人 2：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726号 16楼

联系人：王珠红

电话：37860743

投诉人广州菲达建筑咨询有限公司参加被投诉人国义

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义公司）组织的“广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住建委）财政投资建设项目

造价审核咨询服务资格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



0724-1801A35N3617）政府采购招标后，认为其投标资格被

否定利益受损，对招标公示结果不满意，要求重新认定该司

符合投标资格条件，重新评审，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并对质

疑答复不满意，于 2018年 12月 12日向本机关提出投诉，

本机关依法受理。

受理后，本机关审阅了投诉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向国义

公司和市住建委分别发出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和投诉

书副本，查明情况并认定如下：

一、关于国义公司认定投诉人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

法律依据问题

投诉人 2018年 11月 13日参加国义公司组织的“广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财政投资建设项目造价审核咨询服

务资格采购项目”（项目编号：0724-1801A35N3617）政府采

购投标活动。在投标人资格性审查时，因投诉人 2017年 5

月 24日曾被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穗建发〔2017〕1062号）作出 77,133元的行政罚款。

国义公司经审核认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重大违法记录”中的较大数额罚款

的行政处罚，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和《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相关规定否定了投诉人的投标资格。

投诉人第（一）理由认为，《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未

对较大数额罚款进行界定，我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的“较大

数额罚款”标准已经修改，新法效力高于旧法，国义公司认定

其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法律依据不足。国义公司认为，市



住建委于 2017年 5月 24日对投诉人处以 77,133元罚款。实

施行政处罚前，市住建委组织召开了行政处罚听证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

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处罚的

设定和实施适用《行政处罚法》，“罚款”属于行政处罚的种

类，《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听

证实施办法》）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结合广东省实

际而制定，《听证实施办法》的第五条第二款对“较大数额罚

款”的标准进行了界定。

本机关认为，《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供应商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明确，供应商因违法

经营受到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属于重大违法记录。《财

政部门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财法字

〔1997〕17号）中明确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可以按照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的具体规定执行”。

《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是广东省实施行政处

罚听证程序“较大数额罚款”数额的具体规定，作为政府采购

活动中供应商是否存在“较大数额罚款”的认定依据并无不

妥。违法记录是对已发生的违法行为以及查处情况的客观记

载。投诉人于 2017年 5月 24日被处于 77,133元罚款，应当

适用违法记录形成时、即被处罚时施行的法律、法规、规章。

国义公司依据违法记录形成时施行的《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

程序实施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 54号）对“较大数额罚款”



的认定，即“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 5万元以上

罚款” 认定投诉人存在较大数额罚款并无不妥。

二、关于投诉人是否存在违法经营和重大违法记录的问

题

投诉人第（二）～（八）理由，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目前没有任何工商部门认定其存在违

法经营，违法行为与违法经营内涵不同，投诉人没有违法经

营，因此不存在重大违法记录。投诉人还认为市住建委函复

确认穗建发〔2017〕1062号罚款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工程建设与建筑

业类）》，属于一般违法行为，且该处罚决定也未限制或取

消投诉人的投标资格，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判决也认定

其违法情节轻微。如因其被罚款，就三年没有资格参与政府

采购投标，等同吊销其执照，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八条、

《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

经查，投诉人是在参与“广州南站区域空间及市政配套设

施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投标时，提供了虚假的业绩材料谋

取中标而受到市住建委的行政处罚。本机关认为，投诉人是

建筑咨询公司，参与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项目投标属其经营活

动，因提供了虚假的业绩材料谋取中标受到行政处罚，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所指的“供

应商违法经营”。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投诉人参与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有

重大违法记录即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并不等同吊销执



照。

根据市住建委复函，《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

于确认穗建发〔2017〕1062号行政处罚中的行为属于“一般

违法行为”的复函》（穗建法函〔2018〕3435号）仅认定对

投诉人作出的处罚幅度自由裁量权基准是“违法情节和后果”

为“一般”，并不是明确投诉人的违法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

其复函内容与《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所述

的重大违法记录缺乏关联性。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二审

判决维持了市住建委的处罚决定，判决仅载列了市住建委认

定投诉人违法情节轻微，因此，市住建委和广铁中院均未认

定投诉人被处罚的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投诉人据此认为

其被处以 77,133元罚款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

九条所列的重大违法记录，缺乏依据。另，本项目为政府采

购项目，应当适用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不应引用《广东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作为投诉依据。投

诉人援引的其他个别地市的执法决定，并非法律法规或规范

性文件，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本机关认为投诉人的投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

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号）第二十九条（二）的规定，

本机关决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天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183号金和大

厦 2楼，电话：83555988）或广东省财政厅（广州市越秀区



北京路 376号，电话：83170030）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在

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广州市财政局

2019年 1月 14日


